

渝教办函〔2017〕77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重庆赛区竞赛工作的通知

各高校：

为做好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竞赛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赛区组委会

赛区组委会由重庆市教委领导和有关院校的领导、专家组成（见附件1）。负责赛区的组织领导，制定竞赛评审、评奖办法，以及赛场的巡视工作。

（二）赛区组委会秘书处

赛区组委会下设组委会秘书处（见附件1）。负责赛区的日常事务工作，秘书处办公室设在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三）赛区专家组 

由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2017—2020）专家库中的成员组成（见附件2）。负责竞赛的评审与评奖。
二、参赛对象

各普通高校在校全日制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三、竞赛章程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TI杯”）竞赛章程（见附件3）。

四、2017年竞赛工作

竞赛工作由重庆赛区组委会秘书处根据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的要求进行具体落实。

同时，各参赛学校应成立竞赛领导小组，负责本校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竞赛工作，特别要做好校内的竞赛工作。
附件：1.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2017-2020）竞赛组委会和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成员名单
2.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2017-2020）专家库成员名单
3.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TI杯”）竞赛章程
4.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TI杯”）竞赛报名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4月26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1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2017-2020）竞赛组委会和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赛区组委会

名誉主任：赵为粮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

主    任：杨  丹  重庆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副 主 任：蒋后强  市教委高教处处长

干  勤  重庆科技学院副校长、教授

李正良  重庆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授
曾孝平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杨  林  重庆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
李  山  重庆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王正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应用电子学院院长、教授
成    员：王丽丹  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杜斗恒  重庆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授
聂祥飞  重庆三峡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张  鹏  重庆邮电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李世春  长江师范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
秦安碧  重庆工程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院长、副教授
陈东升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赵  雷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郑晓虹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肖  勇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与电子工程系主任、副教授
任德齐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系统办主任、教授
詹跃明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汽车与信息工程系主任、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许艳英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高新基地主任、副教授
闵  权  市教委高教处调研员
二、组委会秘书处成员
秘 书 长：谭晓衡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成    员：甘  平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集成电路系系主任
联系电话：65103050

Email: gp@cqu.edu.cn

赖  琴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教师
联系电话：13452997549

Email: qlai@cqu.edu.cn

罗  芬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教师
联系电话：65106960-703、15215014016

Email: luofen@cqu.edu.cn

周建林  重庆大学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科长
联系电话：65105122

Email: jwcsjk@cqu.edu.cn

闵  权  市教委高教处调研员
联系电话：63858112

附件2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2017-2020）专家库成员名单

本科院校：

曾孝平  重庆大学教授

田逢春  重庆大学教授

杨  浩  重庆大学教授

肖国强  西南大学教授

程安宇  重庆邮电大学教授

王汝言  重庆邮电大学教授

龙兴明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

徐  凯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

余成波  重庆理工大学教授

张红民  重庆理工大学教授

官正强  重庆科技学院教授

向  毅  重庆科技学院教授

谢  东  重庆科技学院教授

杨守良  重庆文理学院教授

赖于树  重庆三峡学院教授

盛朝强  重庆大学副教授

潘银松  重庆大学副教授

应  俊  重庆邮电大学副教授

黄  伟  西南大学副教授

王世元  西南大学副教授

郭世钢  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罗海军  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唐  敏  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殷时蓉  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

张俊林  重庆科技学院副教授

李国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副教授

雷国平  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

廖长荣  重庆文理学院高级实验师

李金田  长江师范学院高级实验师

王玉平  长江师范学院高级实验师

代红英  重庆工程学院副教授

景兴红  重庆工程学院副教授

李  波  重庆工程学院副教授

万川梅  重庆工程学院副教授

专科院校：

夏西泉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授

王林泓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教授

任德齐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教授

郭  兵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教授

汤  平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林  涛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

张慧敏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

张利国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陈正烈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夏  晖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周  明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副教授

夏朝辉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高级工程师

李  纯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焦  键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副教授

郑雪娇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副教授

郭  虎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高级工程师

唐春林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附件3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重庆赛区“TI杯”）竞赛章程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TI杯”）竞赛活动是为了丰富大学生的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和工程实践素质，促进高校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吸引、鼓励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参加课外科技活动，举办的一项学生课外科技竞赛活动。竞赛由重庆市教委主办，重庆大学承办，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提供赞助。
一、竞赛内容
竞赛题目由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具体负责出题。
二、竞赛活动
1. 参赛学生报名
凡设有电子类与信息类学科专业或已开展相关方面科技活动的各种高等学校，均可组织学生参加此项赛事，参赛学生应为高等学校中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本科学生或高职高专学生（由学校审核参赛资格）。请各校从本校实际出发，积极组织学生报名参加。
本次竞赛坚持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自由组合，3人一队，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报名。参赛队分本科生组和高职高专学生组。请各校指定一名校方负责人和一名指导教师作为联系人，认真填写《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TI杯”）竞赛报名表》，在5月25日之前将电子版通过E-mail提交重庆赛区组委会秘书处，并将纸质报名表交送组委会办公室。
办公室地点：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重庆大学A区主教学楼）
联系人：罗  芬  

联系电话： 15215014016

Email: luofen@cqu.edu.cn

2. 竞赛时间和题目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时间为8月9日（星期三）8:00至12日（星期六）20:00。竞赛以赛区为单位统一组织报名、竞赛、评审和评奖工作。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继续采取网上发题方式。8月9日8：00开赛时，将依托相关网站发题，具体网址由全国组委会提前发布。8月12日22:00前各参赛队伍以学校为单位将作品交到组委会指定地点封存（地点：重庆大学A区主教学楼1楼大厅）。
3．评审及奖项设置
由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2017-2020）专家库相关成员组成重庆赛区评委会进行测评与评奖。评审时间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按照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精神，为鼓励学生广泛参与这一活动，对按时完成竞赛内容并参加测试，达到基本要求的参赛学生颁发成功参赛证书。
4. 报名费用
每个参赛队在报名的同时须交纳报名费，每队200元。
报名费请汇至：                                                   

开户帐号：3100024109008948536

户    名：重庆大学
开 户 行：工行重庆三峡广场支行
请 注 明：XX学校2017年电赛报名费
三、其它注意事项
1．竞赛报名表提交后，原则上参赛团队不得再更改参赛队员和指导教师；
2．参赛作品不得有抄袭、剽窃等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对违规者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获奖资格并追回奖状；
3．竞赛组委会成员及参加测试的专家不得担任参赛队领队或指导教师。
4. 赛区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附件4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赛区“TI杯”）
竞赛报名表

	学校名称
	

	竞赛总负责人姓名
	所在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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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队序号
	参赛学生姓名
	院（系）
	年级
	组别（本科、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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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报名表中除学校意见外，必须用计算机填写。
      2.学生的参赛资格由学校审核。

      3.无学校公章的报名表视为无效。


抄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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